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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合同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月强                      营业执照号码:91110114801184540U
乙方:北京中宝诚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徐邦林                      营业执照号码:91110101786893268H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平等自愿、诚实守信、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以下合同:
第一条合作事项:甲方决定委托乙方北京中宝诚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司/个人））为本次抵押（或者无抵押）向银行或者机构申请贷款融资，申贷金额为1-3年期信用贷款人民币	Comment by PC: 如无，请删除。
万元提供融资咨询服务，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
第二条乙方义务和责任
1、双方合作合同签订后，乙方应根据甲方的总体战略目标和现实考虑，为甲方提供合适的融资途径，制定融资方案。
2、在乙方确定融资途径得到甲方认可后，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安排与银行进行初步接触，并协助双方尽快确定正式签约时间。
3、如果运用境外资金进行融资，乙方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为境外资金的合法进入搭建平台。
4、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他商业秘密要严格保密。
5、乙方应对此项目经常与甲方保持交流与沟通，尽快促成贷款的完成。
6、乙方作为咨询服务人，只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事项，对于甲方与银行方签订的协议，乙方仅承担居间见证义务，甲方在贷款期间产生的逾期、违约等情况，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担保责任。
第三条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1、甲方应配合乙方提供银行要求足够的资料，并保证自己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若向乙方提供虚假资料，由此而造成的所有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
2、甲方应保证融资的资金针对已确定的专项用途进行合法合理的使用，并为此确定担保目标。
3、甲方的担保物身份应真实可靠，无法律瑕疵，并提供合法的资料及相关的资信证明
4、乙方促成甲方在该融资项目签订合同时，甲方应邀请乙方出席签约仪式。
5、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方式，按时向乙方支付咨询费用。
6、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他商业秘密严格保密。
第四条委托报酬
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在签订本合同当日，收取甲方咨询服务费订金人民币/元，如果甲方原因导致本次融资贷款失败，订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原因导致融资贷款失败，订金全额退还给甲方。甲方与投资方谈判成功、签订借款合同并得到贷款的五日内融资贷款成功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融资贷款委托费用。相关税金由甲方缴纳，按资金出借方所提供1-3年期融资贷款额万元人民币的     1.5%支付咨询服务费（不含税价）给乙方，上述订金直接计入咨询服务费的。
2、 委托费用的支付方式:
[bookmark: _GoBack]甲方与投资方谈判成功、签订借款合同并得到贷款的五日内甲方在得到银行批贷函的当天或者银行放款后三日内，乙方开具咨询发票，甲方应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咨询费元，账户名：北京中宝诚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
账号： 867380084510001      
第五条商业保密条款：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向第三方泄霞。否则，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第六条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合同的生效：甲方与资金方的借款合同签订时本合同生效。借款成功，以贷款到达甲方银行帐户为准。贷款不成功，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开始生效。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具提起诉讼。
第六条未约定事项的执行
本合同未作约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法人代表(签字):                  经办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月日签约于，昌平
